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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度內政部國家重要濕地評選小組」 

第一次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98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二) 下午 2 時 30 分 

貳、 開會地點：本部營建署 6 樓 601 會議室 

參、 主持人：洪分署長嘉宏 代理          記錄者：傅子純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伍、 發言要點：如附件 

陸、 決議： 

一、 請顧問團（景觀學會）依各評選委員意見酌予修正作

業須知，並於參考範例中詳細舉例填寫內容，以供推

薦單位參考。修正後傳送各委員檢視，委員確認後由

本署公告各界推薦。 

二、 相關部會代表如因職務異動需更換委員名單者，請函

告本署，以辦理報部改聘作業。 

柒、 散會：下午 5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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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發言要點 

一、 洪分署長嘉宏： 

作業單位研擬「2009 國家重要濕地推薦及評選作業須

知」請各委員指正。另有關前次評選過程，彰化大城濕地因

縣政府及部分地方居民反對，致未能列入國家重要濕地。本

屆評選亦可能遭遇類似情境，併請各委員提供看法，供本署

作業參據。 

二、 李委員玲玲 

(一) 本次評選範疇包括目前 75 處國家重要濕地之檢視及推

薦增加者，應於須知中明確說明。 

(二) 目前 75 處國家重要濕地部分，建議由作業單位全盤檢視

後，說明等級、範圍等變動原因，以利委員評定。如因

濕地環境劣化而有降級、劃出者，在評估時應非常慎重，

濕地劣化應優先進行復育，並查明原因，要求相關單位

進行改善。 

(三) 評選項目及權重宜維持前次評選共識，即生物多樣性占

50%；自然性、代表性及特殊性占 30%；規劃合理性占

20%。 

(四) 建議於推薦資料中，增加濕地周邊現況環境、周邊相鄰

濕地之相關連性資料分析，讓推薦者思考濕地與濕地間

的關連性及影響性，亦可供評審委員參考。 

(五) 劃設為國家重要濕地是否有指定之管理單位、規劃管理

機制、及追蹤濕地環境變化? 

(六) 在決定劃設為國家重要濕地時，如遇地方反對，作業單

位應儘量協商，爭取認同。希望獲得地方民眾的支持，

由地方民眾加入維護濕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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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林委員俊興 

(一) 目前全球都面臨氣候變遷影響，因氣溫暖化將對環境、

生物造成影響，建議於推薦資料中加入至少近 3 年每年

最高溫與最低溫之網格式「溫差」資料，以瞭解環境狀

況、變化、與關連性。本基金會有氣象專家，可提供技

術協助。 

(二) 推薦資料中增加河川流域說明，經由長期進行研究調

查，觀察到生物移動、生物增減、環境變動之關連性重

要資訊。 

(三) 建議多召開會議與各地方政府研商劃設國家重要濕地之

相關議題。 

四、 陳委員德鴻 

(一) 台灣沿海地區之國家重要濕地，其管理單位應建立對外

來種入侵等環境危機問題之解決對策，防止原有環境破

壞及淪陷。 

(二) 建議作業單位彙整已劃設及新推薦濕地之間的關連性，

以供評審委員參考。 

(三) 有關若遇到地方反對意見，建議與地方政府進行溝通，

讓地方政府認同，以積極推動濕地保育、復育之理念與

執行作業。 

五、 翁委員義聰 

(一) 第陸點資料格式部分，「生態特色及重要性」建議修改為

「生態特色、永續性及重要性」；「現況(含與其周邊關聯

性)」修改為「現況(含與其周邊關聯性及面臨威脅)」並

加註說明是否有政府單位、民間 NGO 團體等協助經營

管理。 

(二) 推薦表中是否位於相法定保護區內，請加入水質水量保

護區、或縣市政府、鄉鎮公所公告之「封溪護魚計畫」

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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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認同在推薦資料上增加「溫差」之分析資料，但因溫度

資料不容易取得，由推薦單位進行分析可能會有困難，

資料的正確性亦會有所差異，建議由作業單位統一進行

分析。臺灣濕地保護聯盟將協助進行案例分析，並提供

結果、經驗供參考。 

(四) 2007 國家重要濕地彙編內均有載明管理機關或單位，大

部分已有專責主管機關或認養單位進行維護管理，其他

則為縣、市政府管理權責。 

(五) 建議本(98)年度推薦資料及程序可延續前次經驗辦理，

並可增減推薦資料項目，以方便各單位作業。 

(六) 未定濕地部分，建議營建署藉由變更土地使用等方式，

並同時持續與地方政府、地方民眾溝通協調，以達到劃

設重要濕地之目的。 

六、 盧委員淑妃 

(一) 有關檢視 75 處國家重要濕地，於此次評選中給予升級、

降級、新增、維持或劃出者，應有別於新推薦濕地資料，

防止申請單位混淆。另需補充評選操作機制、以及劃定

後濕地之管理機制。 

(二) 建議已公佈之 75 處國家重要濕地，顧問團能協助各

NGO 團體或地方政府建立濕地生態監測系統，並擬定該

濕地生態環境調查及復育計畫，落實濕地保育，並以進

行績效評估工作。 

(三) 加強與地方 NGO、相關部會之夥伴關係，共同推動濕地

環境教育。例如學童、親子之環教活動以體驗認識濕地

之重要性。 

(四) 目前執行之「濕地生態監測系統標準作業程序」，應優先

於已劃定之國家重要濕地中進行輔導、執行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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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郭委員瓊瑩 

(一) 推薦資料中需說明濕地潛在受威脅事項及程度。 

(二) 濕地應以投入教學訓練、宣導、經營管理等為主，如因

經費編列上，限制需有工程施作項目，將造成各單位在

計畫執行上之誤解，反而造成環境之破壞。建議明年補

助上提高軟體設施的經費。 

八、 郭委員一羽 

(一) 臺灣之濕地棲地條件因地形變化大、颱風干擾、降雨、

自然演替變化等因素，導致濕地環境變化周期甚長，每

年全部檢視會相當困難，建議每 5 年通盤檢討一次即可。 

(二) 評選項目中，建議增加永續性(包括地質、水文的安定性

以及維護管理機制之健全性)進行審查評估。 

九、 余委員維道 

(一) 現階段應以增加劃入國家重要濕地為主，在 3-5 年後濕

地環境變化較明顯時再來檢視評估既有 75 處國家重要

濕地。 

(二) 有關監測資料、補助計畫應公開透明化，供大眾參考，

並可防止經費、資源重複投入。 

(三) 評選程序與標準資料準則 5，其英文原意應為「該濕地

應規律性棲息著 20,000 隻或以上之水鳥」。 

十、 陳委員章波 

濕地操作管理得當，具有減緩溫度之功能，但管理不當，

則溫室氣體可能增加排放，建議得加強宣導對濕地之意涵，

並進行碳債、碳匯功能的評估。 

十一、 邱委員銘源 

(一) 政策推動中，須考量濕地在整體生態網絡中扮演角色，

設立濕地網絡之願景及目標，作為後續劃設國家重要濕

地、補助計畫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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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應積極推動濕地法令規範，供劃設之國家重要濕地依法

進行管理。 

(三) 許厝港因污水排放造成現況環境不佳，但在地理位置上

屬重要生物棲地區位，建議於評選作業或補助計畫中，

將類似濕地或具獨特性濕地，納入計畫中加強輔導進行

復育工作。 

(四) 在補助計畫部分，建議以有地方 NGO 或地方政府積極

投入維護、復育計畫為優先補助對象，以利落實濕地環

境維護作業。 

十二、 林委員子淩 

(一) 對於提出推薦但未獲選之濕地，應於評選完成時，公開

說明其理由。 

(二) 有關地方民眾反彈部分，先與地方政府進行溝通，可能

造成地方政府因利益、民意的影響，而反對濕地保護政

策的推動。 

十三、 教育部代表 

(一) 未獲選之推薦案件，須明確回應該推薦單位有關審查意

見，以強化教育的內涵，供後續經營改善。 

(二) 建議可搭配綠色大學(塔樂禮宣言)或永續校園的評選項

目，整合現行各個遴選機制，提升評選結果的代表性。 

十四、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劉簡任技正瓊蓮 

(一) 須知草案第五項之推薦原則第一~第三點，文字建議修

改為： 
1. 推薦具有升級潛力之現有國家重要濕地 
2. 推薦具有初步資料之濕地 
3. 尚未調查研究，但具有成為重要濕地之潛力 

(二) 為求評選過程與結果能做到公平客觀並具說服力，初選

及複選之評選項目及權重，宜建立標準及量化之評選機

制。可參考林務局決定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之評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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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於獲選之國家重要濕地，將予以經費補助，本局建議： 

1. 務必考量地方政府運用補助經費，在國家重要濕地上

應該做些什麼?或能夠做些什麼? 

2. 請尊重該重要濕地原有之保育法令規範，以及該濕地

正在推動執行之相關保育計畫工作。 

(四) 在「生物多樣推動方案」於 93 年修訂時，永續會希望國

土規劃單位，能就現存開發與濕地保護之衝突予以協調

解決，非依循傳統觀念，僅負責規劃設立，故主辦部會

仍指定由內政部負責。 

十五、 本署署長室 黃秘書光瀛 

(一) 濕地具調節微氣候功能，建議增加說明推薦濕地與周圍

環境狀況及溫度變化，以瞭解該濕地對周圍環境的影響。 

(二) 建議於濕地定義中海岸濕地增加「河流濕地」項目。 

(三) 因自然濕地在規劃上應保有原始環境狀態，減少人為設

施進入，是否在評分權重上與人工濕地有所不同? 

(四) 隱藏在高山中之湖泊、沼澤等自然濕地，可考量規劃納

入國家重要濕地範圍內。 

十六、 營建署都市計畫組代表 

(一) 推薦期限之起始日宜以須知公告日明訂之。 

(二) 獲選者之補助部分，依本組目前計畫名稱，請修改為「…
本部將推薦列為辦理『台灣城鄉風貌整體規劃示範計畫』

或…」。另可增加說明劃設國家重要濕地在未來將會有補

助、教育、宣導、輔導等機制。 

十七、 營建署綜合計畫組代表 

經評估後不得已劃出之國家重要濕地者，可考量納入「臺

灣沿海地區自環境保護計畫」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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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城鄉發展分署 李課長賢基 

(一) 將透過本分署各規劃隊彙整 75 處國家重要濕地土地使

用、地權、現況、經營管理等系統性分析資料，供各委

員於評選時參考。 

(二) 既有 75 處國家重要濕地環境劣化者，將儘量以輔導復育

方式取代降級、劃出。 

(三) 推薦資料中將增加各委員所提之調查項目，並與顧問

團、環境資料庫團隊討論，內部彙整、後製之作業內容。 

(四) 將於推薦須知中併同傳達目前補助計畫、輔導機制等資

訊內容。 

十九、 城鄉發展分署 洪分署長嘉宏 

(一) 推薦須知中，應說明「推薦具有升級潛力之現有國家重

要濕地」、與「新推薦濕地」之評選程序，並明確區分填

報資料表內容。 

(二) 有關「溫差」資料分析部分，請翁義聰委員與祐生研究

基金協助作業單位進行分析。 

(三) 與相關部會協調方面，目前已持續與各部會協調溝通，

並尊重各部會法令、權責來執行作業。 

(四) 75 處國家重要濕地及未定濕地部分，今年將一併提出檢

討。請作業單位先製作濕地基本資料，並建構全國濕地

生態網絡，以及劃設為國家重要濕地後其管理機制，供

評審委員參考。 








	全頁傳真列印.pdf
	980713-0980820194-附件
	980630-紀錄.pdf
	980630-簽到簿


